
1

关于市本级 2020 年财政决算和全市 2021 年

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

滁州市人民政府

（2021年 8月 26日）

滁州市人大常委会：

我代表市人民政府，向本次常委会报告市本级 2020年财政

决算和全市 2021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0年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

2020年，市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

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的

依法监督下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

会发展，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全面

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圆满完成

了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，决算情况总体较好。

（一）市本级财政决算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。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2.5亿元，

为预算的 105.1%，增长 2.9%，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9.4亿元，为

预算的 103.5%，增长 6.9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96.1亿元，

为预算的 99.3%，增长 5.6%，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对部分不需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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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的支出收回预算，并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159.1亿元，

为预算的 132.1%，增长 16.9%，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

入增长较快影响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85.7 亿元，为预算的

154.2%，增长 26.8%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3.5亿

元，为预算的 133.6%，增长 172.9%，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增加

较多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 2.4亿元，为预算的 99.8%，增长

17.3%。
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148亿

元，为预算的 349.9%，增长 352.6%，增长较快主要是根据省级

决算编制要求，市级统筹险种统一编制到市本级。社会保险基金

支出完成 176.5亿元，为预算的 300%，增长 460%。

对比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 2020年预算执行数，一般

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数没有

变化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，收入减少 4亿元，支出增加

0.4亿元，相应年终结余减少 4.4 亿元，主要由于年终与上下级

财政据实结算后形成的差异（四本预算决算平衡情况详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

2020年，市本级争取上级债券资金 91.69亿元，其中：新增

债 74.98亿元、再融资债 16.71亿元。当年偿还到期政府债务 16.71

亿元，支付政府债券利息 8.18亿元。截至 2020年底，市本级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13.28亿元，债务余额 302.28亿元，债务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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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低于债务限额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（三）2020 年预算执行效果

2020年，市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围绕市委决策部署，全面贯彻

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，认真落实积极的

财政政策，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。省对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，

“政府债务管理及财政资金制度建设”、“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

会化管理工作”均居全省第一，“预算绩效管理”居全省第二，

“财政民生支出和民生工程”居全省第三。

1.财政运行平稳有序。财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，全市一般公

共预算收入完成 226亿元，增长 5.3%，总量和增幅分别居全省

第 3、4 位。不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，全市财政支出完成 462.9

亿元，增长 1.7%。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大力压减一般性

支出，全市“三公”经费同比减少 610万元，下降 4.1%。贯彻

落实特殊转移支付机制，累计下达直达资金 41亿元，实际支出

39.4亿元，支出进度 96%、位居全省第三，在全省财政工作会上

我市就直达资金使用管理作经验交流发言。

2.支持经济健康发展。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39.8亿元，有效纾

解企业经营困难。投入专项资金 7亿元，重点支持制造业做大做

强；统筹资金 1.2亿元，激发实体经济活力，培育现代服务业发

展，推进“1+8”战新基地建设，新增战新企业 68家。全市科学技

术支出 15.2亿元，建立健全“1+4+N”科技创新政策体系。投入资

金 9.2亿元，聚焦脱贫攻坚“十大工程”；统筹资金 17.7亿元，重

点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三大保卫战。统筹资金 105.9亿元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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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对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，开展清流河、老城区和北湖综合治

理等。投入资金 25.7亿元，着力补齐“三农”领域短板，积极发展富

民乡村产业。安排资金 39.6亿元，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，推动滁

宁城际铁路及来六、明巢等高速公路建设。

3.提高民生保障水平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增强重大战略任

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，民生支出完成 394亿元、增长 1.5%，

占财政支出比重 85.1%。投入资金 3.7亿元，保障疫情防控资金

需求。投入资金 97.9亿元，稳步推进 33项民生工程。投入资金

60.9亿元、增长 13.5%，夯实就业、社会救助、养老等社会保障

基础。投入资金 78.2亿元、增长 3.1%，构建从学前教育到职业

教育全覆盖的财政基本保障机制。投入资金 51.5 亿元，增强卫

生健康服务能力。投入资金 4.9亿元、增长 28%，推进基层公共

文化资源整合利用、共建共享。发放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 1.4

亿元，推动受灾群众和农业经营主体恢复生产生活。

4.深化预算管理改革。全面贯彻预算法实施条例，继续实行

“大专项（大类别）+任务清单”预算编制方式。加快建立全方

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推行大额资金支付短

信提醒，加强财政财务数据共享服务。贯彻落实财政体制改革，

进一步理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。获得中央财政 4000万元，用

于财政支持金融服务综合试点。非税收入收缴实现全流程电子化

管理。市财政局在全市率先启动局机关内部办事事项“一次办”

改革试点。

5.强化财政监督职能。完善内控制度，开展财政资金风险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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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专项整治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和财政财务干部“两个安全”。依

法接受人大监督，市人大常委会对 2020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管

理工作审议测评为“满意”，市财政局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40件、

政协委员提案 94件，代表委员满意率达到 100%。落实审计监督

要求，会同相关预算部门建立问题清单、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时

限，确保审计问题整改到位。加强法治财政建设，规范财政制度

管理全覆盖，做好合法性审查和公平性竞争审查工作。

总体来看，在市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2020 年市本级财政决

算情况较好，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财政管理和预算执行中仍

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，一是“钱等项目”现象依然存在，财政

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；二是预算绩效管理广度和深度有

待拓展，结果运用还需进一步强化；三是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，

财政运行风险防控仍需进一步加强，等等。对此，我们将采取有

力措施，认真加以改进。

二、2021年财政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。1-6月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

146.3 亿元，为预算的 60.4%，增长 24.2%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完成 245.9亿元，为预算的 59.4%，增长 7.2%。市本级一般公共

预算收入完成 33.4亿元，为预算的 60.5%，增长 28.6%；一般公

共预算支出完成 50.8亿元，为预算的 45.2%，下降 1.1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1-6月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

成 65.3亿元，为预算的 42.1%，增长 0.7%；政府性基金支出完

成 63.1亿元，为预算的 42.9%，下降 5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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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1-6月，市本级未发生国有资本

经营收入；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 183万元，为预算的 3.6%，

下降 97.7%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1-6月，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

入完成 107.1 亿元，为预算的 63.6%，增长 24.7%；社会保险基

金支出完成 84亿元，为预算的 50.8%，下降 1.2%。

三、上半年财政主要工作

（一）提速提质抓收支。财政收入增势良好。收入水平较好

支撑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6.3

亿元，增长 24.2%，总量和增幅均居全省第 3位。支出结构不断

优化。严格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，加大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

财政保障力度。全市财政支出完成 245.9亿元，增长 7.2%，其中，

民生支出 210亿元，占财政支出比重为 85.4%。减税降费落实落

细。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，累计新增减税

降费 5.4亿元。

（二）聚焦聚力促发展。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。完善产业

链“链长制”，加快战新基地建设，全市投入资金 1.3亿元，助

力产业转型升级。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。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和

支持方向，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5.3亿元，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。

支持培育完整消费体系。鼓励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，开展“皖

美消费·乐享亭城”系列促消费活动，做实“四送一服”企业帮

扶活动。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21.5亿元，增长 32.9%。

激发企业发展活力。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，再次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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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“全国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”，

成为全省唯一连续两年获批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的市，累计获

中央财政奖励 8000万元。

（三）落实落细增后劲。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。聚焦以人为

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统筹资金 63.1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

推动城镇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。推动绿色转型发展。分级分层

分类落实财政保障责任，投入资金 4.5亿元，持续打好大气、水、

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。安排资金

18.5亿元，全力保障“顶山—汊河”“浦口—南谯”省际毗邻地

区新型功能区建设。乡村振兴持续推进。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投入资金 26.7亿元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，

加快现代农业发展，提高农业质量效益。

（四）全心全意添福祉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。就业支出 0.5

亿元，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。民生工程有序推进。深入实

施省定 33项民生工程，到位资金 96.6亿元，拨付 87.1亿元，拨

付率 90%。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加大学前教育投入，全市教育

支出 35.5亿元、增长 5%，新增公办幼儿园 35所，新建、改扩

建中小学 15所，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。健康滁州成效显著。

卫生健康支出 34 亿元，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 550

元提高到 580元。文化文艺事业全面繁荣。投入资金 2.7亿元、

增长 30.2%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。

（五）有力有效严管理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。分别争取

新增债、再融资债 144.5亿元、57.5亿元。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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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，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风险。

强化预算绩效管理。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监

督全过程，2021年，市本级 78个预算部门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

理范围，涉及金额 60.3 亿元。完善财政财会监督体制机制。加

大财政财会与人大、巡视、审计等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。推动会

计准则高质量实施，加强会计审计监督。依法接受人大预算审查

监督。贯彻落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要

求，支持配合完善预算联网监督机制。认真做好服务人大代表工

作，依法依规向人大报告有关财政事项。

（六）谋深谋细推改革。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。加快预算

管理一体化建设，构建“制度+技术”的管理模式，提高各级预

算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，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

率和资金使用效益。聚焦财政体制改革。分领域稳步推进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，努力形成科学合理、稳定可持续、有效

率的各级政府事权、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，充分发挥各

级政府积极性。稳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。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

方案，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，不断完善国资报告机制和

成果运用。

四、2021 年下半年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助力实体经济发展。坚持用市场的逻辑谋事，用资

本的力量干事，增强财政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贯彻落实省促进民

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5条政策，加快打造“亭满意”营商服务品

牌，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加快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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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、技术链“四链合一”。认真落实国

家系列减税降费政策，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困难

企业的税费负担。大力推进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产业发展，促进

总部经济加快落地，做大做强循环经济体量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支出保障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开展高标准

农田建设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。深

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，提高经济质量效

益和核心竞争力。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，围绕“一河两湖一山两

城”建设，优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。强化基本民生保障，推动教

育优先发展、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、持续实施 33项民生工程、

稳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财政管理改革。以开放、创新、改革的思维创造

性地做好财政工作，积极推进零基预算改革。完善现代财政预算

管理制度，聚焦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。深化预算制度改革，

不断健全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体系，发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

体制优势。防范化解债务风险，牢固树立底线意识，严格执行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，定期开展债务风险评估，加强隐性债务监

管，确保全市债务风险管理平稳运行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，各位委员：

做好 2021年财政工作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，我们要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

下，依法接受市人大的监督，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和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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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议要求，努力做好各项财政工作，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起好

步，为开创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崭新篇章增光添彩！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